眉山职业技术学院发展党员工作程序
为了规范发展党员工作，保证新发展的党员质量，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，根据《中国共产党章程》和党内有关规定，制定本程序。
发展党员工作应当贯彻党的基本理论、基本路线、基本纲领、基本经验、基本要求，按照控制总量、优化结构、提高质量、发挥作用的总要求，坚持党章规定的党员标准，始终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；坚持慎重发展、均衡发展，有领导、有计划地进行；坚持入党自愿原则和个别吸收原则，成熟一个，发展一个。禁止突击发展，反对“关门主义”。
一、入党积极分子的确定和培养教育
1.符合入党条件的同志自愿向工作、学习所在单位党支部提出入党申请，入党申请书应包括对党的认识、入党动机、个人优缺点，入党态度等内容并附有个人履历、家庭和主要社会关系及需要向党说明的问题。组织收到入党申请书后，应当在一个月内派人同入党申请人谈话，了解基本情况。
2.党支部委员会根据党内外群众的意见和申请人的条件，向所在团支部进行通报，要求所在团支部做好推优入党的考察工作，并填写好《共青团眉山职业技术学院委员会推优入党推荐表》。经审查具有培养前途，并经团组织推荐的，可由支委会讨论确定为入党积极分子。党支部要将入党积极分子基本情况报学院党委备案。
3. 党支部要对入党积极分子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、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教育，党的路线、方针、政策和党的基本知识教育，党的历史和优良传统、作风教育以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，使他们懂得党的性质、纲领、宗旨、组织原则和纪律，懂得党员的义务和权利，帮助他们端正入党动机，确立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信念。
4. 党支部指定一至两名正式党员作入党积极分子的培养联系人，并选送他们参加党校的系统培训，参加党内有关活动，给他们分配一定的社会工作。培养人至少每季度找培养对象谈话一次，审看其思想汇报，了解本人及家庭政历情况，每季度填写一次《入党积极分子培养考察登记表》。
5.党支部每半年对入党积极分子进行一次考察。基层党委每年对入党积极分子队伍状况作一次分析。针对存在的问题，采取改进措施。
6.入党积极分子离开所在单位时，所在单位党支部应当及时将培养教育的有关材料（包括入党申请书、思想汇报、推优入党表、党校结业证书、入党积极分子考察登记表等）转交接收单位党组织。
二、发展对象的确定和考察
按照学院下发的党员指导计划，对经过一年以上培养教育和考察、基本具备党员条件的入党积极分子，在听取培养联系人、党员和群众意见的基础上，支部委员会讨论同意并报上级党委备案后，可列为发展对象。
1. 确定发展对象的程序是：
①培养联系人向党支部汇报拟发展对象情况；
②党支部召开支委会讨论确定发展对象人选；
③党支部召集党内外群众座谈会征求意见，原则上征求同学及相关老师（不少于8人）意见；
④综合素质审查，审查主要内容包括：
思想品德素质。政治思想素质修养方面；热爱中国共产党、入党动机端正，努力学习实践“三个代表”重要思想；党校培训合格。伦理道德素质修养方面；有正确的道德观、恋爱观、个人行为举止文明，模范遵守社会公德和校纪校规；师长、同学、同事、家庭人际关系和谐。
专业素质。学习态度端正，学习勤奋，一丝不苟，学习目的明确，各科成绩优良或进步大。理论联系实际，学习中有创新意识和独立思考问题的品质。
人文素质。哲学思想素质修养方面：有正确的人生观、科学的世界观，为人民服务的价值观；集体荣誉观、正确处理个人和集体、个人和他人的利益关系。吃苦在前，乐于奉献，积极参加青年志愿者和其它公益活动；坚持真理，敢于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。审美素质修养方面：积极参加学校文学、文艺、劳动等方面的活动，在争创文明大学生、文明寝室、文明班级活动和科技活动中有突出的表现。
身心素质。心理素质修养方面：心理健康、有乐观向上、顽强和竞争的精神和耐受挫折的品质。身体素质修养方面：平时体育锻炼认真。
能力素质。热心为集体服务，热情关心和帮助他人、担任学生干部、有一定社会工作能力、取得突出的社会工作成绩。
政治审查，政审的主要内容是：对党的路线方针、政策的态度；本人的政治历史和重大政治斗争的表现；本人的入党动机、直系亲属和与本人关系密切的主要社会关系的政治情况。政治审查包括进行必要的函调。政治审查要形成综合性的政审材料。
2．公示。发展对象确定后，在发展前要将发展对象的自然情况及现实表现在学院公示栏公示，公示期为7天。
3．上报预审。在公示完之后，召开支部大会之前，党支部应及时组织整理发展对象有关材料，报学院党委预审，合乎要求的，党支部在组织人事部领取《入党志愿书》。
报审材料主要包括：
①入党申请书；
②思想汇报、个人自传（思想成长经历）；
③党校培训结业证书；
④入党积极分子培养教育考察登记表；
⑤共青团“推优”表：院团委签署意见并盖章；
⑥群众座谈会记录（原始记录）；
⑦发展对象政审合格材料；
⑧公示记录表；
⑨支部讨论审查意见；
预审时，做到没有经过政治审查的不发展，教育培养不到一年的不发展，没有取得党校培训结业证书的不发展，学生团员没有经过推优的不发展，手续不全、材料不齐的不发展。
三、预备党员的接收
1．确定入党介绍人。经学院党委审核同意后，支部确定两名正式党员作发展对象的入党介绍人。介绍人可以由党支部提出，也可以由申请人约请，一般由培养联系人担任。
2．填写《入党志愿书》。支委或入党介绍人找发展对象谈话，发展对象在介绍人指导下实事求是地认真填写《入党志愿书》，不得隐瞒和伪造。
3．支委会审查《入党志愿书》内容。合格后提交支部大会讨论。
4．召开支部大会。支部大会讨论接收预备党员的主要程序是：
（一）发展对象汇报对党的认识、入党动机、本人履历、家庭和主要社会关系情况，以及需向党组织说明的问题；
（二）入党介绍人介绍发展对象有关情况，并对其能否入党表明意见；
（三）支部委员会报告对发展对象的审查情况；
（四）与会党员对发展对象能否入党进行充分讨论，并采取无记名投票方式进行表决。   
注意事项：
①全体党员都应参加会议，到会正式党员不超过应到半数应改期召开。赞成人数超过应到会有表决权的正式党员的半数，才能通过接收预备党员的决议。因故不能到会的有表决权的正式党员，在支部大会召开前正式向党支部提出书面意见的，应当统计在票数内。
②发展对象及入党介绍人必须参加支部大会。
③支部大会讨论两个以上的发展对象入党时，必须逐个讨论和表决。
④会后，将支部大会决议写入《中国共产党入党志愿书》，支部大会决议主要包括：发展对象的主要表现；应到会和实际到会有表决权的党员人数；表决结果；通过决议的日期；支部书记签名。
5．上报审批。党支部将《入党申请书》连同发展对象的入党申请书、政治审查材料、培养教育考察材料等一并报党委审批。
为确保发展党员质量，发展对象未来三个月内将离开工作、学习单位的，一般不办理接收预备党员的手续。
6．审批前谈话。党委审批前，应当指派党委委员或组织员同发展对象谈话，作进一步的了解，并帮助发展对象提高对党的认识。谈话人应当将谈话情况和自己对发展对象能否入党的意见，如实填写在《中国共产党入党志愿书》上，并向党委汇报。
7．党委审批。党委主要审议发展对象是否具备党员条件、入党手续是否完备。发展对象符合党员条件、入党手续完备的，批准其为预备党员。党委审批意见写入《中国共产党入党志愿书》，注明预备期的起止时间，并通知报批的党支部。党支部应当及时通知本人并在党员大会上宣布。对未被批准入党的，应当通知党支部和本人，做好思想工作。
    党委会审批两个以上的发展对象入党时，应当逐个审议和表决。
8．新党员宣誓。预备党员必须面向党旗进行入党宣誓。入党宣誓仪式，一般由学院党委或党支部（党总支）组织进行。
四、预备党员的教育、考察和转正
1. 党支部应当通过党的组织生活、听取本人汇报、个别谈心、集中培训、实践锻炼等方式，对预备党员进行教育和考察。预备党员每季度要汇报一次思想情况，半年递交一份书面小结，并认真填写《中共眉山职业技术学院委员会预备党员培养考察登记表》。
2. 预备党员的预备期为一年。预备期从支部大会通过其为预备党员之日算起。
预备党员预备期满，党支部应当及时讨论其能否转为正式党员。认真履行党员义务、具备党员条件的，应当按期转为正式党员；需要继续考察和教育的，可以延长一次预备期，延长时间不能少于半年，最长不超过一年；不履行党员义务、不具备党员条件的，应当取消其预备党员资格。
3. 预备党员转正，
①转正申请。预备党员预备期为一年，预备期将届满时，预备党员应主动向党组织提出书面转正申请。
②介绍人提出意见。
③党支部征求党内外群众意见。
④支委会审查。
⑤转正前公示；支部将拟转正同志的表现情况，在院内公示栏内以张榜公告的形式进行公示。公示期限为7天，公示完后由支部填好公示记录表。
⑥将《预备党员考察登记表》连同有关材料填写整理好后报学院党委审查，批示意见后交由支部大会讨论。
⑦讨论预备党员转正的支部大会，对到会人数、赞成人数等要求与讨论接收预备党员的支部大会相同。
4.党委对党支部上报的预备党员转正的决议，应当在三个月内审批。审批结果应当及时通知党支部。党支部书记应当同本人谈话，并将审批结果在党员大会上宣布。 党员的党龄，从预备期满转为正式党员之日算起。
下列情形之一的预备党员不能按期转正：
①经考察不完全具备党员条件。需进一步教育和考察的；
②在预备期内党性修养不强，不能自觉履行党员义务，不能按时交纳党费，不自觉参加党组织生活，不能认真完成党组织交给的任务；
③在预备期满内党员的模范作用不好，把个人利益看得过重，患得患失，在校风、学风建设中不能发挥带头作用，个人在群众中的信誉度降低，评价及其一般；
④在预备期内，组织纪律性不强，有违反校纪校规等错误，受到警告以上处分；
下列情况之一的预备党员应取消预备党员资格：
①经考察完全不具备党员条件的；
②在预备期内党性修养不强，不能履行党员义务，不交纳党费，不参加党组织生活，不能完成党组织交给的任务；
③在预备期内，不能发挥党员的模范作用，把个人利益看得过重，患得患失，在学习、生活中表现较差，个人在群众中的信誉度太低，评价差；
④在预备期内，组织纪律性极差，有严重违犯校纪校规等错误，受到记过以上处分；
需要继续考察和教育的，可以延长一次预备期，延长时间不能少于半年，最长不超过一年；不履行党员义务、不具备党员条件的，应当取消其预备党员资格。凡延长预备期或取消预备党员资格的，党支部应先向学院党委书面汇报，核实同意后交党支部讨论，最后应以正式讨论审批意见为准。

